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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審計署署長第五十三號報告書》─ 第 9 章

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

撮要

1 . 個 人 資 料 私 隱 專 員 公 署 ( 公 署 ) 是 法 定 機 構 ， 負 責 監

察《個人資料 (私隱 )條例》 (《私隱條例》 ) (第 4 86 章 )的施行。

公 署 的 首 長 是 個 人 資 料 私 隱 專 員 ( 專 員 ) 。 自 二 零 零 七 年 七 月

起 ，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接 替 民 政 事 務 局 ， 負 責 公 署 的 內 務 管

理。公署的經費主要來自政府的經常資助金。 20 09 -10 年度的金

額為 4 ,4 50 萬元。截至二零零九年七月一日，公署共有 5 5 名員

工。審計署最近就公署的工作進行了一項審查。

企業管治

2 . 策 略 規 劃 公 署 獲 委 以 重 要 的 法 定 職 責 。 為 了 履 行 這 些

職 責 ， 公 署 訂 定 了 重 要 的 使 命 和 主 要 目 標 。 然 而 ， 公 署 並 無 制

訂 有 系 統 的 策 略 規 劃 程 序 。 審 計 署 認 為 ， 制 訂 這 些 程 序 ， 將 有

助 公 署 更 有 效 率 和 有 效 益 地 達 成 其 使 命 和 目 標 ， 同 時 亦 有 助 公

署更有效地應付未來的挑戰。

3 . 委 員 會 會 議 個 人 資 料 (私 隱 )諮 詢 委 員 會 有 法 定 責 任 ，

就 與 個 人 資 料 私 隱 有 關 的 事 宜 或 其 他 與 施 行 《 私 隱 條 例 》 有 關

的 事 宜 ， 向 專 員 提 供 意 見 。 審 計 署 發 現 ， 委 員 會 仍 未 編 訂 一 套

規 管 會 議 程 序 的 正 式 規 則 ， 以 列 明 各 重 要 事 項 ， 例 如 開 會 次

數 、 會 議 法 定 人 數 、 成 員 出 席 率 和 有 需 要 迅 速 發 出 會 議 記 錄 。

由於沒有正式規則，因此未能充分確保會議經常妥為進行。

4 . 審 計 署 就 有 關 策 略 規 劃 和 委 員 會 會 議 的 事 宜 向 公 署 提 出

了一些建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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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訴個案 的管理

5 . 逾 期 良 久的 個 案 公 署 每年 平均 處 理大 約 1 1 00 宗 指稱

違 反 《 私 隱 條 例 》 規 定 的 投 訴 個 案 。 審 計 署 發 現 ， 儘 管 絶 大 部

分 個 案 均 在 接 獲 投 訴 後 1 80 天 內 完 結 ， 但 是 仍 有 部 分 個 案 逾 期

良久。舉例說，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，逾期良久個案有 3 3 宗，

這 些 個 案 的 平 均 案 齡 為 42 6 天 。 雖 然 在 公 署 處 理 的 所 有 個 案

中 ， 逾 期 良 久 個 案 所 佔 的 百 分 比 很 低 ， 但 審 計 署 建 議 公 署 應 加

倍努力，盡快清辦逾期良久的個案。

6 . 拒 絕 通 知 書 《 私 隱 條 例 》 訂 明 ， 凡 專 員 拒 絕 進 行 或 拒

絕 繼 續 進 行 一 項 由 投 訴 引 發 的 調 查 ， 他 須 於 “ 收 到 該 項 投 訴 後

的 45 日內”，在切實可行範圍內，盡快向投訴人送達拒絕通知

書 ， 告 知 該 投 訴 人 該 項 拒 絕 一 事 及 拒 絕 的 理 由 。 審 計 署 的 分 析

顯 示 ， 表 面 看 來 很 多 個 案 都 不 符 合 這 項 規 定 。 審 計 署 關 注 到 ，

如 果 容 許 情 況 繼 續 下 去 ， 公 署 可 能 須 承 擔 法 律 和 聲 譽 受 損 的 風

險 。 聲 譽 受 損 的 風 險 可 能 會 波 及 負 責 公 署 內 務 管 理 工 作 的 政 制

及 內 地 事 務 局 。 就 有 關 事 宜 ， 審 計 署 建 議 公 署 應 進 行 詳 細 的 風

險評估，以識別和評估不符合 45 日規定所帶來的風險，並制訂

措施以管理該等風險。

推廣活動

7 . 預 算 管 制 審 計 署 選 取 了 一 些 公 署 籌 辦 的 推 廣 活 動 進 行

個 案 研 究 。 審 計 署 發 現 公 署 在 活 動 層 面 的 預 算 管 制 程 序 不 符 合

審 計 署 要 求 的 妥 善 預 算 管 制 程 序 。 要 改 善 有 關 程 序 ， 審 計 署 建

議 公 署 應 ： (a ) 編 製 推 廣 活 動 手 冊 ， 清 楚 列 明 預 算 管 制 規 定 ，

供 負 責 活 動 的 人 員 遵 從 （ 包 括 適 時 提 交 預 算 建 議 及 開 支 報 告 ，

供 專 員 審 批 和 監 察 的 規 定 ）； 及 (b ) 要 求 行 政 部 在 處 理 活 動 付 款

要 求 時 ， 應 參 考 獲 核 准 的 預 算 。 如 付 款 會 導 致 開 支 超 出 預 算 ，

便不應批准。

8 . 個 別 開 支 項 目 審 計 署 發 現 有 些 開 支 項 目 值 得 提 出 討

論 ， 該 等 項 目 如 下 ： ( a ) 場 地 ／ 食 物 ／ 飲 品 ； (b ) 藝 人 酬 金 ；

( c ) 娛 樂 公 司 的 服 務 ； ( d ) 製 作 會 場 背 幕 ； 及 ( e ) 現 金 獎 。 這 些

開 支 項 目 的 費 用 可 以 相 當 高 昂 ， 亦 可 以 豐 儉 由 人 。 以 現 金 獎 為

例 ， 公 署 為 二 零 零 六 年 舉 辦 的 酒 店 業 保 障 私 隱 活 動 的 兩 項 比 賽



— 3 —

設 立 45 ,0 0 0 元 現 金 獎 。 其 中 一 項 比 賽 的 五 名 優 勝 者 各 獲 發

5 , 00 0 元，而另一項比賽的十名優勝者則各獲發 2 , 00 0 元。公署

沒 有 文 件 記 錄 ， 顯 示 釐 定 獎 額 的 基 礎 或 準 則 。 為 確 保 審 慎 運 用

公 帑 ， 審 計 署 建 議 公 署 應 訂 定 清 晰 指 引 ， 為 日 後 決 定 上 述 開 支

項目的人員提供準則。

海外職務 訪問

9 . 整 體 開 支 為 了 掌 握 世 界 各 地 在 個 人 資 料 保 障 工 作 方 面

的 發 展 ， 公 署 定 期 參 與 為 私 隱 專 責 機 構 及 人 員 舉 辦 的 國 際 和 地

區 交 流 會 。 海 外 職 務 訪 問 開 支 由 2 005 - 0 6 年 度 開 始 下 調 。 該 項

開 支 由 20 04 - 0 5 年 度 的 53 5 , 70 0 元 減 少 至 20 08 - 09 年 度 的

1 4 4 , 00 0 元，跌幅達 73 %。

1 0 . 審 計 署 的 個 案 研 究 審 計 署 選 取 了 三 次 近 年 的 職 務 訪 問

進 行 個 案 研 究 。 主 要 的 審 查 結 果 是 ： ( a ) 到 英 國 的 訪 問 ( 二 零 零

六年 七月 )， 公署沒有 盡快預留活 動主辦 者提供的免 費住宿，結

果 用 了 9 , 9 00 元 租 住 酒 店 ； ( b ) 公 署 誤 以 較 高 的 津 貼 額 計 算

應 付 予 專 員 到 英 國 訪 問 的 海 外 膳 宿 津 貼 ， 因 而 向 專 員 多 付 了

6 7 0 元； ( c ) 有 關專 員到 加拿 大的訪問 ( 二零 零七 年九月 )，專員

其 後 獲 補 假 四 天 ， 其 中 兩 天 的 補 假 並 未 賺 取 ； 及 (d ) 到 新 加 坡

的 訪 問 ( 二 零 零 九 年 二 月 )， 有 關 開 支 符 合 “ 適 度 和 保 守 ” 的 原

則。審計署就這些事宜向公署提出了多項建議。

款待開支

1 1 . 整 體 開 支 相 對 於 構 機 的 開 支 總 額 而 言 ， 款 待 開 支 為 數

很 少 ， 但 由 於 有 取 得 私 人 利 益 的 機 會 ， 而 且 對 於 什 麼 才 是

恰 當 的 款 待 開 支 ， 眾 議 紛 紜 ， 因 此 這 類 開 支 的 性 質 敏 感 。

公 署 的 款 待 開 支 款 額 由 12 7 , 900 元 ( 在 2 00 1- 02 年 度 ) 至

1 6 ,8 00 元 ( 在 20 08 - 09 年 度 ) 不 等 。 在 2 00 8 -0 9 年 度 ， 款 待 開

支 為 1 6 , 80 0 元 ， 是 八 年 中 最 低 的 ， 在 某 程 度 上 反 映 了 公 署 近 年

努力減少款待開支的成果。

1 2 . 為 專 員 舉 行 的 餞 別 宴 公 署 曾 在 二 零 零 一 年 九 月 和 二 零

零 五 年 一 月 分 別 為 兩 位 前 任 專 員 舉 行 餞 別 宴 ( 公 署 涉 及 的 開 支

為 24,000 元及 23,400 元 )。 審計署對把公帑用於上述用途是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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恰 當 有 所 保 留 。 此 外 ， 審 計 署 認 為 ， 上 述 兩 個 場 合 的 人 均 開 支

分別達 65 0 元 及 75 0 元，並不符合“適度和保守”的原則。

1 3 . 帶 往 參 加 宴 會 的 酒 公 署 人 員 有 時 會 獲 邀 以 公 職 身 分 出

席 由 其 他 團 體 舉 行 的 午 宴 ／ 晚 宴 。 他 們 會 帶 同 酒 參 加 ， 以 示 友

好 。 審 計 署 認 為 ， 此 舉 屬 於 送 禮 ， 就 公 營 機 構 而 言 ， 可 說 是 敏

感 問 題 。 公 署 需 要 就 送 贈 禮 物 一 事 制 訂 清 晰 指 引 ， 列 明 切 合 特

定場合和公營機構情況的禮物性質和價值。

1 4 . 超 出 開 支 限 額 的 餐 宴 有 一 次 款 待 午 餐 ， 開 支 超 出 每 人

限 額 2 9 %， 在 沒 有 可 以 接 受 的 原 因 及 沒 有 記 錄 是 次 午 餐 的 公 務

目的的情況下，公署卻全數發還了該筆膳費。

1 5 . 審 計 署 就 上 述 有 關 款 待 開 支 的 事 宜 向 公 署 提 出 了 多 項 建

議。

其他行政 事宜

1 6 . 辦公地方 主要審查結果如下： ( a ) 公署租用 1 15 4 平方

米 辦 公 地 方 ， 較 審 計 署 採 用 政 府 辦 公 地 方 分 配 標 準 作 為 基 準 評

估的需求多出 42 2 平方米 ( 或 5 8 % )，多出的面積所需租金為

每 月 約 14 3 , 500 元 ； ( b ) 沒 有 文 件 顯 示 公 署 在 簽 訂 現 時 租 用

1 154 平方米辦公地方的租約前，曾就其對辦公地方的需求進行

全 面 評 估 ； ( c ) 為 員 工 提 供 分 格 式 辦 公 室 方 面 ， 公 署 採 用 的 做 法

較 政 府 的 標 準 寬 鬆 ； 及 (d ) 公 署 為 預 期 開 設 16 個 新 職 位 而 簽 訂

了 一 份 租 用 1 26 平 方 米 辦 公 地 方 的 補 充 租 約 ， 結 果 撥 款 只 可 供

逐 步 開 設 8 個 職 位 ， 因 而 引 致 租 用 過 多 辦 公 地 方 的 情 況 。 審 計

署就有關事宜向公署提出了多項建議。

1 7 . 公 署 車 輛 的 使 用 公 署 有 一 輛 車 ， 可 供 接 送 專 員 和 公 署

人員之用 。審查結果顯示公 署有需要確保： ( a ) 車 程目的列明在

行 車 記 錄 簿 上 ； 及 ( b ) 使 用 公 署 車 輛 時 符 合 既 定 指 引 。 審 計 署

建議公署應採取相應的行動。

1 8 . 採 購公署車 輛 審計署 發現，公署在 2 00 3 -04 年 度採購

公 署 車 輛 時 ， 有 需 要 調 撥 經 常 資 助 金 及 非 經 常 資 助 金 ， 但 公 署

並 未 獲 當 局 批 准 ， 此 舉 違 反 了 《 行 政 安 排 備 忘 錄 》 的 規 定 。 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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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 署 建 議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局 長 應 聯 同 財 經 事 務 及 庫 務 局 局

長，檢討公署購置公署車輛的做法是否恰當。

1 9 . 供 安 裝 電 腦 的 非 經 常 資 助 金 一 九 九 九 年 三 月 ， 供 公 署

安 裝 電 腦 系 統 用 的 非 經 常 資 助 金 約 有 5 00 萬 元 未 用 餘 額 。 當 局

同 意 讓 公 署 保 留 此 5 00 萬 元 ， 以 “ 預 留 ” 供 實 施 資 料 使 用 者 登

記 計 劃 ( 登 記 計 劃 )之 用 。 截 至 二 零 零 九 年 七 月 ， 審 計 署 注 意

到 登 記 計 劃 仍 未 實 施 ， 但 公 署 使 用 了 1 23 萬 元 預 留 撥 款 採 購 與

登 記 計 劃 無 直 接 關 係 的 電 腦 物 品 。 公 署 向 審 計 署 解 釋 ： ( a ) 公 署

出 於 誤 解 ， 以 為 預 留 的 5 00 萬 元 可 用 作 採 購 所 需 的 電 腦 物 品 ，

以 及 維 修 電 腦 和 更 新 現 有 電 腦 系 統 ； 及 ( b ) 所 述 情 況 屬 用 款 恰

當 ， 但 從 不 適 當 的 帳 戶 中 扣 除 有 關 開 支 。 為 正 視 審 計 署 關 注 的

問 題 ， 公 署 已 從 一 般 儲 備 金 調 撥 1 23 萬 元 至 預 留 撥 款 。 審 計 署

建 議 政 制 及 內 地 事務 局 局 長 ： (a ) 如 沒 有 確 實 方 案 於 不久 實 施 登

記 計 劃 ， 應 要 求 公 署 歸 還 預 留 的 撥 款 給 政 府 ； 及 (b ) 如 容 許 公

署 繼 續 保 留 該 筆 預 留 撥 款 ， 應 採 取 適 當 措 施 ， 確 保 公 署 在 未 徵

得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同意前，不會把撥款作其他用途。

2 0 . 員 工 工 作 表 現 評 核 在 評 核 員 工 的 工 作 表 現 方 面 ， 公 署

已 設 定 周 期 ， 確 保 評 核 工 作 依 時 完 成 。 不 過 ， 審 計 署 發 現 評 核

工 作 有 延 誤 情 況 ， 並 引 致 不 良 後 果 。 舉 例 說 ， 審 計 署 發 現 ， 有

1 6 宗 個 案 的 工 作 表 現 評 核 遭 長 時 間 拖 延 ， 導 致 有 關 員 工 的 增 薪

也相應延遲，最終公署須補發增薪。這 1 6 宗個案遭拖延 ( 和相

應 補 發 薪 金 ) 的 平 均 時 間 為 4 . 3 個 月 。 審 計 署 建 議 公 署 應 採 取

措施，確保員工的工作表現評核依時完成。

管制人員 報告內的服務表現 報告

2 1 . 政制 及內地事 務局在 2 00 9 -10 年 度的管 制人員報 告內公

布 了 多 項 有 關 公 署 的 服 務 表 現 目 標 和 指 標 。 不 過 ， 報 告 沒 有 說

明 成 效 指 標 及 生 產 力 指 標 。 報 告 亦 沒 有 說 明 公 署 的 推 廣 活 動 指

標 ， 以 及 批 核 和 發 出 實 務 守 則 供 資 料 使 用 者 作 實 務 指 引 的 指

標 。 審 計 署 建 議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局 長 應 在 諮 詢 公 署 後 ， 採 取

行動制訂該些服務表現指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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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署及當 局的回應

2 2 . 公署和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接納審計署的建議。

二零零九年十一月


